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49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

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新疆证监局（新证监局【2014】8号）《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

公司严格对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 ），已于2014年2月13日对公司及相关方的承诺情况进行了认真

专项自查， 自查情况详见于 2014�年 2�月 13�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的披露（公告编号：2014-014号）。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截至2014年6月底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相关情况再次进

行自查，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仍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公司和相关方均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形，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具体专项披露详见下表：

承诺事项

类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做出承诺时间 承诺完成期限

目前履行

情况

控股股东

所持股份

延长锁定

期承诺

新疆广

汇实业

投资

（

集

团

）

有限

责任公

司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高速发展的信心

，

控

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承诺自愿将所持广汇能源股份限售

期满后可上市交易时间全部延长至

2015

年

5

月

25

日

，

若在承诺锁定期内因广汇能源实

施送股

、

转增

、

配股等事项其持股数量发生

变动的

，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也作相应调整

。

2012

年

4

月

12

日

2015

年

5

月

25

日

承诺期未

满按承诺

继续履行

控股股东

履行承诺

回购股权

新疆广

汇实业

投资

（

集

团

）

有限

责任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向新疆中能颐和股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出具

《

承诺函

》：“

我司承诺

，

伊吾

能源公司将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淖东

煤矿探矿权证或与矿权主管部门签订

《

矿

权出让协议

》，

如未在承诺期内取得

，

由我

司按原价回购新疆中能颐和持有的伊吾

能源

15%

股权

，

同时支付按原转让价款

10%

的补偿金

”（

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3-095

公告

）。

2012

年

9

月

26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承诺期满

已按承诺

履行回购

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

股份不减

持承诺

新疆广

汇实业

投资

（

集

团

）

有限

责任公

司

2013

年

12

月

11

日

，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

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

其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3

年

12

月

11

日

增持完成之日

起

6

个月时为止

承诺期未

满按承诺

继续履行

公司部分

董事

、

监事

和高级管

理人员增

持公司股

票严格按

照中国证

监会有关

法律法规

规定进行

管理的承

诺

公司部

分董事

、

监事和

高级管

理人员

2014

年

1

月

15

日

、

1

月

16

日

、

1

月

17

日

、

1

月

20

日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

过本人或配偶证券账户从二级市场购入本

公司股票

，

涉及增持的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均自愿承诺

：

其所增持的股份将按

照有关要求进行锁定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配偶账户作为本人关联账户

，

本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董

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股东持股管理操作指

南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一并进行锁定和

管理

。

2014

年

1

月

15

日

、

1

月

16

日

、

1

月

17

日

、

1

月

20

日

长期

承诺期未

满按承诺

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50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经营扶持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经营扶持资金的基本情况

6月23日，公司收到富蕴县财政局、富蕴县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富财字【2014】46号《关

于下达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扶持资金的通知》： 为更好的鼓励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富蕴地区进

一步投资发展，特拨付用于扶持经营发展资金19780万元，该款项已分两笔全额到位。

二、经营扶持资金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该补助资金公司确认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注册

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5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同比大幅上升

经对本公司财务数据的初步测算，本公司预计：2014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120%左右。

（3）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7,960,342.23元

（2）基本每股收益：0.1061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哈密新能源公司“年产120万吨甲醇/80万吨二甲醚、5亿方LNG项目” 上半年连续生产，甲醇、LNG

等产品较上年同期均大幅增长。 自4月份完成冷剂压缩机等装置的安装调试后，LNG日生产量环比一季度大

幅提升，预计新能源公司二季度整体业绩环比增长2倍以上。

（2）吉木乃LNG工厂上半年生产连续稳定，已形成LNG业务板块新的利润增长点。

（3）公司收到政府拨付经营扶持资金，预计产生收益约14835万元。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公告所载2014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74� � �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编号：2014-034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先披露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24日开市起复牌。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于 2014年 6月 22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

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为了

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将预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鉴于公司2014年上半年的业绩预计实现大幅增长，考虑到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及持续回报股东，与

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公司 2014年中期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截至目前公司股份总数24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2股，合计转增288,000,000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528,000,000股；本次分配不

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2、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

本相关议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的提议后，公司董事会成员虞兔良、虞阿五、尹尚良、尹阿庚（超过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对上述预案进行了

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充分

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及利益，并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同时，上述董事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

增股本相关议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上述提议后，在较短时间内进行了讨论并尽快披露该提议，尽可能减少内幕信息传播

时间。 本次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为公司股东做出的提议， 尚未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3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14-015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年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年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3年度股东年会（简称“本次股东年会” ）于2014

年6月23日在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举行。

（二）出席本次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0,077,170,370股，占本行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1091%，具体如下表所示：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25

H

股股东人数

1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9,902,487,326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71,005,448,432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897,038,894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9.257309%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3.439149%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1815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5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74,683,044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53783%

（三）本次股东年会由董事会召集，蒋超良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年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

票数

（

%

）

是否通

过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83,958,514,378

(97.890680%)

5,507,208,892

(1.898532%)

611,447,100

(0.210788%)

通过

2

关于修订

《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89,297,979,246

(99.731385%)

167,706,124

(0.057814%)

611,485,000

(0.210801%)

通过

3

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优先股发行方案的

议案

（

1

）

发行证券的种类和数量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098,826

(0.078979%)

1,810,100

(0.000624%)

通过

（

2

）

存续期限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080,026

(0.078973%)

1,828,900

(0.000630%)

通过

（

3

）

发行方式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096,026

(0.078978%)

1,812,900

(0.000625%)

通过

（

4

）

发行对象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136,026

(0.078992%)

1,772,900

(0.000611%)

通过

（

5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085,926

(0.078975%)

1,823,000

(0.000628%)

通过

（

6

）

股息分配条款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125,926

(0.078988%)

1,783,000

(0.000615%)

通过

（

7

）

有条件赎回条款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075,926

(0.078971%)

1,833,000

(0.000632%)

通过

（

8

）

强制转股条款

289,845,192,444

(99.920029%)

230,175,926

(0.079350%)

1,802,000

(0.000621%)

通过

（

9

）

表决权的限制和恢复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075,926

(0.078971%)

1,833,000

(0.000632%)

通过

（

10

）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289,846,261,444

(99.920397%)

229,075,926

(0.078971%)

1,833,000

(0.000632%)

通过

（

11

）

募集资金用途

289,846,257,444

(99.920396%)

229,089,926

(0.078976%)

1,823,000

(0.000628%)

通过

（

12

）

评级安排

289,845,182,444

(99.920025%)

229,075,926

(0.078971%)

2,912,000

(0.001004%)

通过

（

13

）

担保安排

289,845,182,444

(99.920025%)

229,075,926

(0.078971%)

2,912,000

(0.001004%)

通过

（

14

）

转让安排

289,845,182,444

(99.920025%)

229,075,926

(0.078971%)

2,912,000

(0.001004%)

通过

（

15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289,845,182,444

(99.920025%)

229,075,926

(0.078971%)

2,912,000

(0.001004%)

通过

（

16

）

本次优先股发行的授权事

宜

289,845,182,444

(99.920025%)

229,124,726

(0.078988%)

2,863,200

(0.000987%)

通过

4

关于优先股发行后填补股

东即期回报的议案

289,916,468,444

(99.944600%)

157,878,726

(0.054427%)

2,823,200

(0.000973%)

通过

5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289,916,473,770

(99.944602%)

157,834,600

(0.054411%)

2,862,000

(0.000987%)

通过

6

关于制定

《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14－2016

年股

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289,464,231,770

(99.788698%)

1,436,600

(0.000495%)

611,502,000

(0.210807%)

通过

7

关于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

的议案

289,456,101,770

(99.785895%)

1,453,600

(0.000501%)

619,615,000

(0.213604%)

通过

8

关于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

的议案

289,456,101,770

(99.785895%)

1,453,600

(0.000501%)

619,615,000

(0.213604%)

通过

9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方

案的议案

289,456,111,770

(99.785899%)

1,443,600

(0.000497%)

619,615,000

(0.213604%)

通过

10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89,464,232,770

(99.788698%)

1,463,500

(0.000505%)

611,474,100

(0.210797%)

通过

11

关于

2014

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预算安排的议案

289,458,731,770

(99.786802%)

1,436,600

(0.000495%)

617,002,000

(0.212703%)

通过

12

关于选举马时亨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89,443,440,346

(99.781531%)

16,766,824

(0.005780%)

616,963,200

(0.212689%)

通过

13

关于选举温铁军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89,443,440,346

(99.781531%)

16,728,024

(0.005766%)

617,002,000

(0.212703%)

通过

14

关于选举王醒春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289,118,810,215

(99.669619%)

341,358,155

(0.117678%)

617,002,000

(0.212703%)

通过

15

关于

2012

年度董事及监事

薪酬标准方案的议案

289,456,919,770

(99.786177%)

1,453,600

(0.000501%)

618,797,000

(0.213322%)

通过

16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289,449,634,444

(99.783666%)

10,533,926

(0.003631%)

617,002,000

(0.212703%)

通过

17

关于选举周可先生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288,585,536,286

(99.485780%)

874,624,484

(0.301515%)

617,009,600

(0.212705%)

通过

上述议案中，第1项至第3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第4项至第17项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于2014年5月9日和2014年6月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于2014年5月8日和2014年6月6日刊载于香港联合

交易所网站的本次股东年会会议通知、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会议资料及H股通函等。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年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黄晓雪律师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年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5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设网络投票表决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7月10日9:30

●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

●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决定于2014年7月10日9:30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5月2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证

监会公告[2014]20号）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增设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 7月10日9: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7月10日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4年7月9日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4�年7月10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

公司报告厅（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256号泰达大厦20层）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7月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变更扬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Y-MSD）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披露情况：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法

1.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2014年7月7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

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2.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

记；

3.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2014

年7月7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4.�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4年7月8日和2014年7月9日（9:00~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256号泰达大厦20层）；邮政编码：300042；

联系电话：022-23201272；联系传真：022-23201277；联系人：谢剑琳女士、王菲女士。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网络投票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2

2.�投票简称：泰达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7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泰达投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议案以相应的委托价格进行申报。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

《

关于变更扬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

Y-MSD

）

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

1.00

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7月9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4年7月10日15:00。

2.�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

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4．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常设联系人谢剑琳女士、王菲女士；联系电话：022-23201272；联系传真：022-23201277；电子邮

箱：dm@tedastock.com。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四）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24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

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关于变更扬州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

Y-MSD

）

项目实施主体的议

案

》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636� � �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14-26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6月23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23日9:30-11:

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22日 15:00-2014�年6月23

日 15:00�期间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肇庆市风华路18号风华电子工业城1号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泽中先生因公务出差，经过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幸建

超先生主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六） 本次会议相关文件及通知分别刊登在2014年4月24日及6月7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截止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广晟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晟投资公司"）。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作为关联股东，广晟公司及广晟投资公司回

避表决，合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157,468,731股不计入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出席公司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均为5%以下。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50人，代表股份数为195,739,61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9.17�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8,270,888股。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数为181,593,688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27.06%。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4,124,957股。

（三）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8人，代表股份数为14,145,93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08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229,7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6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逐项审议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面值和种类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发行方式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定价原则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 、发行数量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 、限售期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上市地点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公司与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

议案》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229,7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6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

股票的议案》

同意票38,041,1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39％；反对票130,9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34％；弃权票9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霍庭、赵静

（三）结论性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及《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及列席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均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76� � �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9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讨论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股票代码：000976，股票简称：春晖股份）已于2014年6月3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公司已于2014年6月4

日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15）。

目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开平市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正与大股东广州市鸿汇投资有限公司商讨国有股

权转让事宜，开平市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已聘请中介机构对股权转让相关各方进行尽职调查。由于本事项

涉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代码：000976，股票简称：春晖股份）将于 2014�年 6�月 2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

定后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0555� � �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14-066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因筹划资产重组事项于2014年5月26日起停牌，

公司原承诺争取最晚将在2014年6月25日前复牌， 现公司申请继续停牌， 最晚将在2014年7月25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正在筹划收购国内一家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企业的股权事项。公司于2014年5月6日刊登《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于2014年5月12日、5月19日刊登《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于2014年5月26日刊登《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于2014年5月31日、6月10日、

6月17日刊登《关于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公司在停牌期间所做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资产

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前期工作，相关中介机构相继进场对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等工作，

并对相关实施方案、程序进行商讨和论证。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三、延期复牌原因

因本次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工作量较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公司预计在

2014年6月25日前无法披露资产重组信息。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

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6月2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

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四、公司承诺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全力以赴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承诺最晚将在2014年

7月25日前按照26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资产重组信息。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 公司将发布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6个月内不再筹划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筹划的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4日

2014年 6 月 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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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4-04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03年2月25日，中国证监会批准我公司获得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我公司在中国证监会颁发

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中相应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并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 2014年5月7

日， 我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要求办理公司经营范围增加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业务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等相关事宜。

近日，我公司已完成经营范围增加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工商变更及《章程》修订工商备案等事宜，

并将公司章程修改部分条款申请材料上报江苏证监局备案。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原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

销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

登记。

现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

登记。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75� � � �股票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14-032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那曲肝素钙及其

注射剂“申请药品生产现场

检查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药

品审评中心下发的那曲肝素钙原料药及其注射剂"申请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通知书"。

通知告知公司申报的那曲肝素钙原料药(受理号：CYHS0700051)和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北方制药有限

公司申报的注射用那曲肝素钙（受理号：CYHS0700053）已完成药学专业技术审评，将进入生产现场检查阶

段。

目前，公司正在按照《关于开展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工作的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的各项要求，积极

准备那曲肝素钙原料药、注射用那曲肝素钙的生产现场检查相关工作，争取尽快进行现场检查。 那曲肝素

钙作为公司申报的低分子肝素产品之一，如能顺利获得生产批文，公司将尽早组织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使

之尽快成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由于新药的审批、核查周期及获得生产批件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那曲肝素钙原料药 "申请药品生产现场检查通知书"；注射用那曲肝素钙"申请药品生产现场

检查通知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4日


